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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ENOR BIOPHARMA HOLDINGS LIMITED
嘉和生物藥業（開曼）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998）

關連交易

嘉和生物藥業（開曼）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董事（「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5年4月16日，本集團與本集團行政總裁
（「行政總裁」）郭峰博士（「郭博士」）訂立補充協議，以延長郭博士擔任行政總裁的
任期，自2025年4月16日起直至2027年4月15日，為期兩年（「僱傭協議」）。

僱傭協議

郭博士自2020年4月16日起擔任行政總裁，主要負責本集團的整體管理、業務及
策略。由於郭博士的任期已於2025年4月15日屆滿，本集團及郭博士已訂立僱傭
協議，以延長郭博士擔任行政總裁的任期，惟提供予郭博士的條款不優於原有安
排所提供者。

僱傭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訂約方 ： (1) 嘉和生物藥業有限公司

(2) 郭博士

日期 ： 2025年4月16日

交易性質 ： 延長郭博士擔任行政總裁的任期，自2025年4月16日
起直至2027年4月15日，為期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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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福利及津貼 ： 郭博士將有權收取年薪（除稅前）人民幣2,753,160元，
分12期每月等額支付，且根據郭博士及本集團的表現
每年收取酌情花紅最多人民幣688,290元，惟須待董事
會及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批准後方可作
實。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郭博士亦將享有每年合共
人民幣440,000元的住房津貼及交通津貼、意外傷害保
險以及其他社會保障費用。

基於上文所述，郭博士每年的薪酬待遇（包括酌情花
紅）合共約為人民幣4,000,000元。

郭博士的薪酬待遇乃經參考其職責、工作經驗、資
歷、本集團的薪酬政策、當前市場狀況及薪酬委員會
的建議而釐定。

終止 ： 本集團可通過向郭博士發出三十天通知或以支付賠償
代替通知之形式終止僱傭協議。

訂立僱傭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鑒於郭博士於生物製藥行業，尤其是其管理及研發領域，擁有豐富經驗，以及其
自2020年4月16日起擔任行政總裁期間於本集團提供的過往服務，董事（包括獨立
非執行董事）認為，僱傭協議乃於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
且僱傭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概無董事於僱傭協議中擁有重大權益或須就批准僱傭協議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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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

本公司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本集團主要
於中國從事腫瘤及自身免疫藥物的開發及商業化。

郭博士

郭博士為本集團行政總裁，曾任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直至其於2024年9月12
日辭任兩個職位為止。郭博士主要負責本集團的整體管理、業務及策略。郭博士
於生物製藥行業，尤其是其管理及研發領域，積逾20年經驗。

上市規則的涵義

郭博士為本公司行政總裁，因此為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僱傭
協議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僱傭協議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高於0.1%但均低於5%，故僱傭協議
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的規定，惟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76(2)條項下的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承董事會命
嘉和生物藥業（開曼）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及首席財務官
翁承毅先生

香港，2025年4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七 (7)名董事組成，即執行董事翁承毅先生（首席財務
官）；非執行董事呂東博士、于鐵銘先生及劉逸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崔白女
士、馮冠豪先生及陳文先生。


